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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创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5 年度投资者保护工作报告

2025 年，第一创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第一创业”或“公司”）

积极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证券法》”）《国务院关于

加强监管防范风险推动资本市场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意见》《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

一步加强资本市场中小投资者合法权益保护工作的意见》《关于加强上市公司监

管的意见（试行）》《上市公司投资者关系管理工作指引》（以下简称“《投关指引》”）

《关于加强证券公司和公募基金监管加快推进建设一流投资银行和投资机构的

意见（试行）》《关于加强上市证券公司监管的规定》《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

规则（2025 年修订）》（以下简称“《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

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2025 年修订）》（以下简称

“《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法律法规和准则有关投资者保护相关要求，牢

固树立回报股东意识，切实推进投资者保护工作。公司积极落实“质量回报双提

升”行动方案，将投资者利益放在更加突出位置，增强投资者获得感，持续优化

投资者服务，及时回应投资者关切，健全投资者保护机制，有效保护投资者特别

是中小投资者合法权益，重点开展了以下七个方面的工作：

一、注重投资者回报，连续两年实施中期分红

公司牢固树立回报股东的意识，根据监管规定结合公司经营管理情况，制定

对股东回报的合理规划。公司实行持续、稳定的股利分配政策，公司的股利分配

重视对投资者的投资回报并兼顾公司的可持续发展。2025 年，公司严格按照利

润分配政策，制定、审议通过并高效实施 2024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公司于 2025

年 4 月 24 日召开的第五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2025 年 6 月 12 日召开的 2024 年

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 2024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及 2025 年中期利润分配

授权的议案》：以现有总股本 4,202,400,000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

现金红利 0.64 元（含税），实际分配现金红利为 268,953,600.00 元，并授权董

事会在符合利润分配条件的前提下决定公司 2025 年中期利润分配方案。2025 年

6 月 27 日，公司 2024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实施完毕。公司 2024 年度利润分配方

案的决策程序、分红标准和比例、实施期限等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

下简称“《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3号——上市公司现金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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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第一创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

和准则及公司制度关于现金分红的有关规定，保护了投资者合法权益，有利于公

司长期稳健发展。

公司以投资者为本，高度重视提高现金分红水平、增加分红频率、提高投资

者获得感。2025 年，公司连续第二年推进中期分红，于 2025 年 6 月 12 日召开

的 2024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 2024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及 2025 年中

期利润分配授权的议案》，授权公司董事会在符合利润分配条件的前提下制定公

司 2025 年中期利润分配方案，于 2025 年 8 月 27 日召开的第五届董事会第五次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25 年中期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以现有总股本

4,202,400,000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0.10 元（含税），

实际分配现金红利为 42,024,000.00 元，占公司 2025 年半年度净利润的比例为

8.66%。2025 年 9 月 24 日，公司 2025 年中期利润分配方案实施完毕。公司最近

三年累计现金分红 6.14 亿元，占最近三年实现的年均净利润的比例为 112.57%。

二、以投资者需求为导向，提升信息披露质量

2025 年，公司严格按照《证券法》《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股票上

市规则》《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1 号——信息披露工作考核》《第一创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信息披露事务管理制

度》等法律法规和准则及公司制度要求，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

所”）网站（www.szse.cn）以及符合监管规定条件的信息披露媒体《中国证券报》

《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发布各类定期报告和临时公告文件共计

137 份。

公司坚持以投资者需求为导向，不断提升信息披露质量。公司在《2024 年

年度报告》《2025 年半年度报告》中深入披露并比较分析公司的行业发展趋势、

经营模式等行业及经营性信息；通过图文、视频等丰富生动的信息披露形式向投

资者介绍定期报告主要信息；信息披露在真实、准确、完整、公平、及时的基础

上，力求内容简明清晰、通俗易懂，充分、及时提示可能出现的不确定性和风险，

有利于投资者做出价值判断和投资决策；同时，在公司官方网站

（www.firstcapital.com.cn）和公司官方微信公众号开设了“投资者关系”专

栏，及时发布各类公告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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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持续提升信息披露质量的工作收获了良好成效。2025 年 10 月，深交所

发布《关于深市上市公司 2024-2025 年度信息披露工作评价结果的通报》，公司

连续第四年获得 A类最高评级，成为连续四年获得 A级的 162 家深市主板上市公

司之一，在深市主板上市公司中的占比仅为 10.94%。

三、构建双向互动机制，持续加强投资者沟通

2025 年，公司采取多种方式持续加强与投资者的沟通：通过深交所“互动

易”投资者互动平台回复投资者各类咨询 106 次，回复率继续保持 100%；通过

7*24 小时投资者服务热线 0755-23838868 及投资者专用邮箱 IR@fcsc.com 回答

投资者各类咨询 128 次。

公司通过常态化举办“年报业绩说明会”、参加“深圳辖区上市公司集体接

待日”、参加券商策略会及接待调研等方式主动与投资者深入交流。2025 年 5 月

15 日，公司通过线下与线上相结合的方式举办 2024 年年度报告暨 2025 年第一

季度报告业绩说明会，与非银金融行业分析师进行现场交流，并同时在全景网“全

景路演”和深交所“互动易”平台“云访谈”栏目与中小投资者沟通互动；2025

年 11 月 20 日，公司参加由深圳证监局和中证中小投资者服务中心指导、深圳上

市公司协会与全景网联合举办的“2025 年度深圳辖区上市公司投资者网上集体

接待日”活动，通过网络文字方式与投资者进行交流；2025 年，公司积极参加

券商策略会与机构投资者和行业分析师进行交流。交流结束后，公司及时、完整

披露《投资者关系活动记录表》，列示公司对投资者问题的详细回复，确保所有

投资者可以平等地获取信息。

公司致力于建立投资者双向互动机制，持续收集投资者观点、诉求及建议，

及时回应并采纳投资者向公司提出的合理建议。例如，2025 年，根据投资者需

求及建议，公司通过“互动易”平台及时回复最新股东户数相关提问共计 58 次。

此外，公司通过《舆情简报》等方式将投资者观点、诉求及建议反馈给董事会和

管理层，让公司董事会和管理层充分了解中小投资者的关注重点和利益诉求，促

进公司提升治理水平和管理效能。

公司优秀的投资者关系管理工作获得自律组织和权威媒体认可。2025 年 5

月，公司连续第二年荣获中国上市公司协会“上市公司投资者关系管理最佳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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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奖项，并再次入选《中国上市公司协会投资者关系管理最佳实践案例汇编》。

2025 年 8 月，公司荣获全景网“投资者关系金奖（2024）杰出 IR 团队”。2025

年 12 月，公司连续第二年荣获中国上市公司协会“上市公司年报业绩说明会优

秀实践”奖项。

四、全面践行新发展理念，充分披露 ESG 实践

作为国内首家加入联合国支持的负责任投资原则组织（以下简称“UN PRI”）

的证券公司，公司从战略高度全面践行 ESG 理念，并严格落实《投关指引》关于

落实新发展理念的相关要求，在投资者沟通内容中增加公司的环境、社会和治理

（ESG）信息。

2025 年 4 月 26 日，公司在业内首批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

管指引第 17 号——可持续发展报告（试行）》和《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

监管指南第 3号——可持续发展报告编制》等新规要求，编制并披露公司《2024

年度可持续发展报告》。这是公司第五年将公司 ESG 履行情况与公司年度社会责

任报告合并披露，从环境、社会、治理等三方面全面披露公司践行可持续金融、

履行社会责任、完善公司治理等方面的举措及绩效。公司以投资者需求为导向，

梳理《2024 年度可持续发展报告》的核心要点，制作 H5 长图在公司微信公众号

发布，帮助投资者快速了解报告要点。

公司优秀的 ESG 实践表现进一步获得权威机构认可。2025 年，公司获得深

交所国证 ESG 指数 AA 级评级、Wind ESG 评级 A级，商道融绿 ESG 评级 A级且 ESG

综合得分位列 A股非银金融行业第一，标普 CSA 评估 ESG 得分在国内证券行业排

名第五。公司荣获中国上市公司协会“2025 年上市公司可持续发展最佳实践案

例”、中国金融工会 2025 年粤港澳大湾区绿色金融技能大赛“优秀案例奖”、深

圳市绿色金融协会“绿色及可持续金融产品服务创新 2025 年度优秀案例”、商道

融绿“中国企业 ESG 领先者 2025”徽章。

五、落实投资者保护责任，投保投服走深走实

公司深入落实投资者保护责任，开展形式灵活多样、内容丰富生动的投资者

教育活动，健全投资者保护组织建设、完善投资者保护机制、落实投资者适当性

管理。2025 年 5 月 17 日，由证券日报主办，中证中小投资者服务中心、中国上

市公司协会提供支持、公司联合承办的第七届“5•15-5•19 中小投资者保护宣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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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深圳专场活动在公司总部举行。2025 年，公司分别与深交所、上海证券交

易所、北京证券交易所联合举办 9场主题投教系列活动，引导投资者提高风险防

范意识、积极行权维权。

2025 年，公司荣获深圳深证投资者服务中心“投教先锋团队”，证券时报

“2025 中国证券业投资者教育君鼎奖”，证券日报“2025‘金骏马奖’务实投教

卓越机构奖”，中国基金报“‘投资者教育创新项目’英华奖”，财联社第二届“财

富管理•华尊奖”最佳投资者教育奖。公司投教短视频 IP“小创投教”荣获证券

时报资本市场投教“星火计划”最受欢迎投教作品 IP 奖。

六、充分发挥独立董事作用，保障中小投资者利益

公司独立董事根据法律法规和准则及公司制度的规定，认真履行职责，在董

事会中充分发挥参与决策、监督制衡、专业咨询作用，维护上市公司整体利益，

保护中小股东合法权益。2025 年，公司全体独立董事均出席了 4 次公司董事会

会议，并召开 2次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勤勉尽责地审议各项议案，明确发表表决

意见。

对于可能影响中小投资者权益的重要事项，公司均通过召开独董专门会议进

行审议，充分听取独立董事的专业意见。公司独立董事于 2025 年 4 月 18 日召开

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专门会议 2025 年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公司 2024 年年

度报告》及其摘要、公司 2024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及 2025 年中期利润分配授权、

续聘 2025 年度会计师事务所、2024 年度关联交易执行情况及预计 2025 年度日

常关联交易等议题；于 2025 年 8 月 20 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专门会议

2025 年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公司 2025 年中期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公

司 2025 年半年度报告》及其摘要、《公司 2025 年第二季度稽核内审工作报告》

《公司 2025 年上半年上市公司信息披露事项审计报告》，确保中小投资者的合法

权益不受损害，切实保障中小投资者的利益。

七、规范召开股东大会，便捷投资者参与公司治理

2025 年，公司认真按照《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公司章程》《第

一创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第一创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股东

大会网络投票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和准则及公司制度规定，严格规范公司股东

大会的召开程序和会议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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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于2025年 6月 12日召开的2024年度股东大会和 2025年 12月 29日召

开的 2025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均提供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两种参会方式，

确保全体投资者可以平等、有效地参与公司治理。公司股东大会审议的所有议案

均对中小投资者的表决进行单独计票，单独计票结果及时披露，切实维护中小投

资者的合法权益。公司股东大会设有股东问答环节，现场参会的多位中小投资者

就公司业务发展规划、核心竞争力及股东赋能举措等关注的问题，与公司经营管

理层进行了直接沟通，公司股东大会规范严谨的组织与真诚细致的沟通，获得了

现场参会中小投资者的认可。

未来，公司将继续以投资者为本，以投资者需求为导向，持续加强与投资者

的沟通，及时回应投资者关切，持续强化回报投资者的意识和能力，不断健全投

资者长效保护机制，切实维护投资者合法权益，推动公司高质量发展。

第一创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六年四月二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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